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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162号提案的答复

刘咏梅委员：

首先，感谢您对三门峡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提出的关于“推进诉前调解环节申请律师调查令和诉前保全”的提案，市法院高度重视，认真办理。为提高答复办理的针对性，立案一庭负责人霍丽就所提出的提案与您见面核实。针对您的建议，现答复如下：

一、规范诉前保全制度的贯彻落实
规范和加强办理诉前保全案件工作，引导全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干警准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前保全制度，严格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和加强办理诉前保全案件工作的意见》，保护紧急情况下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强化“抓前端、治未病”理念，推动诉前保全、立案登记、诉调对接等工作有机衔接，力争“以保促调”，全面提升实质性化解纠纷能力。

二、切实保障律师申请财产线索调查工作

三门峡两级法院积极为律师调查取证创造良好条件，及时为符合条件的申请出具律师调查令，增加律师在诉讼中可使用的“硬手段”，充分发挥律师在保全中的调查作用，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提升诉讼效率。

三、优化诉讼服务中心管理，加强对窗口干警的指标考核培训

全市法院定期组织开展窗口干警培训学习，持续提升窗口干警的文化水平、工作能力、职业素养，改进工作作风和服务质量，更好适应立案信息化工作。同时，针对通过各种途径反馈的投诉，各基层法院要明确具体责任人，及时核实并予以处理反馈，做到“有需求，速反馈，有投诉，必答复”，努力提升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

四、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提升窗口服务效能

全市法院要充分利用信箱、投诉电话、评价二维码等公开方式，直面群众投诉问题，发现违规行为应及时监督纠正，进一步规范立案行为，市中院将对立案窗口干警的工作作风和司法礼仪进行不定期司法巡查，通过明查暗访、实地走访等方式检验各基层法院立案工作情况，坚决做到文明接待、热情服务，以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新气象展现新时代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新形象、新作为。

最后，衷心感谢您对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继续关注我院工作，促进法院工作再上新台阶。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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